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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文昌國民小學人事室編製      

	

ㄧ、有意申請104年退休之同仁(含公務人員及教師)，請於2月14日前至人事室填表登記，因牽涉退休預算之編列，請同仁審慎考慮，如提出申請後欲反悔，則最快需106年方可再次申請退休。
二、103年度教職員健康檢查參加資格條件如下：

    ◎申請對象

    1.各級學校校長每年受檢1次。
    2.年滿50歲者(52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每2年(隔年)受檢1次，補助16000元；或
      每年受檢1次，每次補助8000元。  
    3.年滿40歲者(62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每2年(隔年)受檢1次，每次補助3500元。

    4.核定103年退休之同仁亦可受檢，惟仍應符合受檢資格。

    ◎受檢方式

      由核定受檢人員自行選擇合法之公私立醫療院所機構進行檢查，並依檢查醫院所排
      定之檢查期間核實給予公假(教師同仁課務可公付排代)，惟健檢後回醫院看報告者
      則不在公假範圍內。

    ◎檢查費用、檢查項目及名額

      於補助範圍內檢據覈實予以補助，如有超出由受檢人自行負擔，並依個人健康狀況
      及需求排定檢查項目，本健檢無名額限制符合資格者皆可申請。  
    ◎其他注意事項

      1.受檢期限：自本室公告核定受檢名單日起至12月15日止。

      2.因牽涉預算編列問題，請審慎考慮是否申請，申請後如無特殊理由請勿放棄。
      3.年底受檢人數眾多，請盡量避開並請及早規劃受檢事宜。

      4.102年度如已接受3500元受檢額度103年又符合16000元受檢額度者，不受隔年
        檢查限制，可於103年度提出申請。

      5.未滿40歲公務人員、技工友及約聘僱人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得每2年1次，
        公假登記1日受檢。 
三、春節期間請加強落實「臺北市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相關規定，拒受餽贈、邀宴和請託關說，以維教育人員廉潔形象。本府廉政肅貪中心廉政檢舉專線「1999（外縣市：02-2720889）轉1743（一起肅貪）」。
四、本府準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1年11月6日總處培字第1010057770號函及同年月日法務部法廉字第10105021590號函會銜分行之「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獎懲處理原則」。
五、依「各機關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畫」第六點，一般公務人員每年應施以至少一至二小時之基礎課程；主管人員每年施以二小時之性別主流化訓練為原則，並以性別影響評估為訓練重點。請同仁於報名研習課程時加入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六、「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自101年1月1日起施行。認識CEDAW相關資訊請逕至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http://www.gec.ey.gov.tw/參考。    
七、公務人員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為40小時(其中數位學習時數不得低於5小時，業務相關之學習時數不得低於20小時)為行政院明文所規定，公訓處每年擬定市府訓練計畫，規劃多元系列班期，請同仁多加利用依需要踴躍參訓，俾利各機關員工訓練成果之管控。（101.10..9北市教人字第10141501900號）
    線上學習資源，請多加利用數位學習相關網站：
      (一)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 https://lifelonglearn.cpa.gov.tw/)
    (二)臺北e大(http://elearning.taipei.gov.tw/) 
(三)e等公務園(http://elearning.hrd.gov.tw/eHRD2005/)
    (四)文官e學苑(http://ecollege.ncsi.gov.tw/Nacs/index)
    (五)公務人員資訊學習網(http://itschool.dgbas.gov.tw)
    (六)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http://www.dcsd.taipei.gov.tw/MP_122001.html)
八、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函釋示略以，依教育部98年9月16日台國（四）字第0980151896號函示，代理（課）教師獎懲，可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12條規定，由該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定補充規定。爰本市代理、代課教師之獎懲，請比照專任教師成績考核規定辦理。（教育局103.01.02北市教人字第10243171500號）
九、教育部102年10月15日臺教人(三)字第1020133263號函釋示略以，依該部100年1月25日臺人(二)字第0990220619號函釋意旨，教師利用部分辦公時間進修、研究，限每人每週公假時數最高8小時，不宜再以事假、休假或加班補休方式從事進修活動。另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第4條第1項已明定，教師進修須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同意，經辦妥請假手續或利用假期、週末或夜間參加。爰服務學校同意教師以公餘時間方式參加國內進修，即意謂教師進修期間以不影響其教學、輔導或管教為前提，是以，亦不宜以事假或休假或加班補休方式變更進修活動。（102.12.27北市教人字第10243077700號）
十、教育部102年12月2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118473A號令修正發布「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修正重點如下1.將成績考核委員會之名稱修正，高級中等學校稱「考核會」；國中小學稱「考核委員會」，均簡稱「考核會」。（第8條）2. 原僅規定對「擬考列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申誡以上懲處」之教師，於初核前應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修正為「擬考列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懲處事項」時（不再侷限申誡），均應以書面通知該教師陳述意見，且通知書應記載陳述意見之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第20條）3. 修正後規定自103年8月1日起施行。（102.12.26北市教人字第10242951700號）
十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2年12月12日總處培字第1020056875號函訂頒「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流感大流行警示期應變計畫」。
十二、臺北市政府函示略以，各機關審核同仁進修補助費時，應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12條及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申請國內進修費用補助作業要點規定，核實審認渠與業務相關始准予同意前往進修，且成績優良者，才得以依規定請領補助。對於接受補助人員，均應列冊管制，包括起迄學年度、請領金額及全時進修者須完成履行義務服務年限等。（臺北市政府102.12.04府授人考字第102323736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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